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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

 
 

东市监食销〔2020〕8 号 

 
关于印发《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度 

食品销售环节监督检查计划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场监管分局，市局机关各有关科室： 

为进一步加强食品销售环节安全监管，落实食品销售者主体

责任，提升我市食品安全保障水平，市局制定了《东莞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 2020 年度食品销售环节监督检查计划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0 年 4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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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度食品销售 
环节监督检查计划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局和市委、市政府食品安全工作总体要

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加强全市食品销售环节的科学有效监管，以保障人民群众食

品安全为目标，以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为抓手，严格落实

“四个最严”和“四有两责”，切实履行各级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

监管责任，全面落实食品经营者主体责任，以新时代新担当新作

为开创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新局面。 

二、检查依据及原则 

（一）检查依据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

法》《广东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

督管理办法》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市场监

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通知》和

《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和要求，

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 

（二）检查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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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

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理念。根据属地负责、

随机抽查、风险管理、信息公开的原则，结合我局食品监管事

权划分、食品经营风险等级划分情况，对较高风险经营者的监

管优先于较低风险销售经营者的监管，实现监管资源的科学配

置和有效利用。 

三、监督检查开展方式 

（一）检查主体 

1．市局业务科室负责全市监督检查工作的业务指导。 

2．各基层分局负责具体实施监督检查。 

（二）检查对象 

围绕政府重点工作及食品销售环节风险问题，结合食品经

营单位风险等级划分结果及我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 “双随机

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，采取定向和不定向方式随机抽取辖区从

事食品（含食用农产品、特殊食品、食品相关产品）销售的经

营者进行监督检查。 

（三）检查频次 

1．100%全覆盖重点检查对象：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

开办者、校园及其周边食品销售者、大型商场超市。 

2．按 10%比例随机抽查对象：普通食品销售者、食用农产

品销售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和入网食品销售者、保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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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销售者、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者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

销售者、食品相关产品销售者。 

3．食品和食用农产品销售经营者有抽检（含快速检测）结

果不合格、投诉举报核实确有违法行为的，应每年不少于一次

现场监督检查。 

4．监督检查应结合食品销售风险分级动态管理要求开展，

及时将经营者风险等级评定结果记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，并根

据风险等级合理调整日常监督检查频次，实施动态管理。 

（四）检查事项 

按照不同对象的监督检查要点表规定的项目内容实施检

查，重点检查市场开办者、食品销售经营者是否履行主体责任、

销售食品质量是否安全等事项。 

（五）检查方式 

1．日常监督检查工作采取飞行检查为主，有因检查为辅

的方式开展。可依据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相关规定采用“现场

检查”“书面检查”“网络检查”等方式分类开展，提升监管效

率和质量。现场检查可结合投诉举报查处和监督抽检进行。处

理投诉举报和监督抽检记录已包含日常检查基本要素的，可视

为现场检查。 

2．各基层分局要根据舆情信息、监督抽检情况、食用农产

品快检情况、投诉举报情况、智网工程排查信息等食品安全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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势，及时组织开展辖区内的专项监督检查。 

市局业务科室根据上级安排和阶段性重点工作要求，适时

部署各基层分局开展有针对性的食品安全专项治理行动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分局应根据年度监督检查的相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

际，制定本单位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并认真组织实施，按照政

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及时公开监督检查信息。 

（二）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，要依

法严格处置，建立风险隐患台账，确保风险隐患 100%整改到位。 

（三）加强工作总结分析，各分局分别于 6 月 10 日和 11

月 10 日前将年度监督检查总结材料（包括监督检查的基本情

况、亮点工作、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）和《2020 年度

食品销售环节监管数据统计表》（附件）报市局食品销售科。联

系人：钟铿，联系电话：22102073。 

 

附件：2020 年度食品销售环节监管数据统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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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2020 年度食品销售环节监管数据统计表 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日 

项  目 数  量 

行 

政 

执 

法 

出动执法人员(人次)  

监督检查单位数(家次)  

责令整改（份）  

处理投诉举报宗数(宗)  

查处案件数(宗)  

立案查处案件(宗)  

罚没款（万元）  

吊销许可证数（份）  

日 

常 

监 

管 

组织飞行检查（次）  

飞行检查单位（家次）  

责任约谈（次）  

责任约谈（家次）  

明察暗访（次）  

明察暗访单位（家次）  

明察暗访单位发现问题（条）  

监 

督 

抽 

检 

抽验批次  

合格批次   

快检批次  

合格批次  

公布抽检信息（期）  

信 

用 

信 

息 

公布黑名单（期）  

双公示信息（期）  

公布双公示信息数（条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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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  目 数  量 

投 

诉 

举 

报 

受理（宗）  

办结（宗）  

发放奖励金（元）  

宣 

传 

发 

动 

新闻发布会（场次）  

各类媒体刊载相关新闻（篇
次） 

 

组织活动（次）  

发放宣传资料（份）  

组织培训、讲座（次）  

培训人数  （人次）  

播放公益广告  （次）  

填 报 人：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备注：此表分别于 6 月 10 日和 11 月 10 日前填报市局食品销售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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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2 日印发 

          


